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浦民三(知)初字第199号

　　原告奥托恩姆科技有限公司（Alt-N Technologies,Ltd.），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德克

萨斯州葡萄藤市360州立公路4550号100座（4550 State Highway 360,Suite 100，Grapevine,

USA）。

　　授权代表Jerry Donald，联合首席执行官。

　　委托代理人陈燕燕，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媛媛，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上海长江轮船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800号21-22层。

　　法定代表人张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庆泉，男，上海长江轮船公司高级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袁乐，女，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上海汇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昌平路710号563室。

　　法定代表人李季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雪梅，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沙海涛，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奥托恩姆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长江轮船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长江

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于2014年4月2日进行了预备庭审理，于2014年4月15日依法追加上海汇华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汇华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于

2014年5月8日进行了预备庭审理，于2014年6月5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奥托恩姆

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燕燕和李媛媛、被告长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庆泉和袁乐

、被告汇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雪梅和沙海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奥托恩姆科技有限公司诉称：一、原告系注册在美国的知名软件企业，原告开

发并享有著作权的MDaemon系列软件系全球广泛使用的邮件服务器软件，该计算机软

件为用户提供全部的邮件服务器功能，包括网页登录收发邮件、支持远程管理等。二、

原告通过系统命令监测，发现被告长江公司的官方网站（网址为www.scsc.com.cn）正在

使用MDaemon系列软件中的MDaemon9.5.1软件，原告委托代理人对长江公司使用涉案

软件的情况办理了证据保全公证。涉案软件由原告于2006年发布，但原告的销售系统中

未发现长江公司购买该软件的记录。长江公司的网站服务器为被告汇华公司所有，长江

公司的网站邮箱系统亦由汇华公司建立，汇华公司为长江公司安装了涉案软件，但汇华

公司也未曾向原告购买涉案软件。三、原告认为，两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复制、使用涉

案软件，构成共同侵害原告对涉案软件享有的著作权，其行为扰乱了版权市场秩序，造

成了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

：1、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卸载盗版MDaemon 9.5.1软件；2、两被告在《中国法

制报》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3、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支出的合理费



用共计人民币30万元（其中的合理费用为公证费1,500元及按每小时工作时间2,000元的

标准计算的律师费28,500元）。

　　被告长江公司辩称：一、原告关于其系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享有涉案软件著作

权、所作授权等方面的证据材料均形成于域外，但均未作火漆加封、加盖骑缝章、编写

连续页码等，故该些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定案证据。同时，原告未举证涉案软件的著作权

登记材料，Jerry Donald也无权代表原告作出相关授权。因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

主体。二、长江公司没有使用涉案软件，原告指控长江公司使用涉案软件没有事实依据

。原告的两次证据保全公证均未对长江公司网站的IP地址进行公证，证据保全公证书缺

乏正确性、真实性、完整性，不得作为定案证据。三、长江公司与汇华公司签有《网站

维护邮箱服务协议书》，依据合同约定，汇华公司负责了长江公司的网站包括企业电子

邮箱系统的建立、维护等事项，长江公司的电子邮箱建立在汇华公司的网站服务器上

，长江公司为此支付了邮箱租用费、网站服务费等对价，故长江公司系汇华公司提供的

服务的消费者，对取得的服务具有合法来源，该种接受服务的消费不以营利为目的，亦

无主观过错。因此，长江公司即使使用了涉案软件，也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四、原告既

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又未举证证明长江公司存在违法所得，也未举证证明长江

公司的所谓侵权次数、期间，故原告主张的赔偿额没有依据。据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

据无理，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汇华公司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理由是：第一，本案诉状

在形式上，正文页无签名、盖章，签名页除落款内容外无其他内容，整份诉状无页码、

骑缝章、提交受诉法院的名称，也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且原告的代理律师确认由其

签署诉状日期，原告起诉其他被告的诉状与本案诉状在形式上相同，故本案诉状明显系

前后拼接、批量制作而成；在内容上，原告无证据证明诉状中代表原告签名的Jerry

Donald与原告之间的关系，无证据证明Jerry Donald有权代表原告签署诉状及相关授权书

等文件，且诉状中原告的印章印文比原告的英文名称在“s”与“L”之间少了一个必不

可少的逗号，故诉状中的签名无效、印章不实。因此，本次诉讼不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

示。第二，原告举证的《授权委托书》虽载明原告授予上海国惠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惠公司）提起诉讼、转委托等权利，但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国惠

公司无权作为诉讼代理人提起诉讼，故上述授权属于无效授权。国惠公司基于无效授权

而对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作出的委托自然也属无效，该律所的律师无权代表原

告提起诉讼。第三，原告未举证涉案软件的著作权登记材料，不能证明其系涉案软件的

著作权人。原告虽系MDaemon9.0、MDaemon9.6等软件的著作权人，但各个不同版本的

软件系不相同的软件，故不能推定认为原告系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原告举证的软件版

本发布材料系其自行制作的自述材料，且系孤证，故不能证明其系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

。原告举证的涉案软件光盘系在域外形成的证据，但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故不得作

为定案证据。该光盘的包装盒未作密封，光盘可随意取放，光盘内容可通过技术手段编

写、修改，且光盘内容为不同于正式版的试用版，其原始形成时间不明，故不能排除该

光盘系为本次诉讼而专门制作。二、两被告没有使用涉案软件，不构成侵权，理由是

：第一，长江公司向汇华公司租用网络空间和电子邮箱系统，使用的邮箱软件为汇华公



司独立开发完成并拥有著作权的webmail系统，两被告从未使用涉案软件，不存在侵权

行为。第二，原告在证据保全公证中使用的Telnet命令的安全性很低，使用该命令得到

的探测结果不能作为判断软件使用与否的证据。而且，原告使用Telnet命令得到的探测

结果为“vision–x.net MDaemon 9.5.1”，即域名为vision–x.net的网站可能使用了涉案软

件，但该域名及网站与两被告均无关联。域名易被劫持，但网站的IP地址是唯一的，然

原告在证据保全公证中并没有固定长江公司网站的IP地址，导致公证内容与长江公司的

网站无法对应。第三，判断软件是否侵权应当采用“接触加相似”的方法，应对双方软

件的源代码是否相同等进行比对。因此，原告不能证明两被告使用了涉案软件。三、原

告主张公证费、律师费，但未举证公证费发票、委托律师的合同及律师费发票，故上述

主张没有依据，由此也可推断认为原告的代理律师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代理关系；原告

主张涉案软件的赔偿额为27万元，但举证的相关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且原告网站上最

新版本的软件报价仅为760美元，故原告的所谓维权行为实系恶意的商业获利行为。据

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一、涉案软件的相关情况及授权等情况

　　原告奥托恩姆科技有限公司系在美国成立的公司。2008年11月13日、14日，原告以

作者身份在美国版权局分别登记了计算机软件MDaemon9.0、MDaemon9.6、

MDaemon10.0，软件开发完成年份分别为2006年、2007年、2008年。MDaemon软件为系

列软件，除上述版本外，另有2004年3月2日发布的7.0.0版本、2005年4月12日发布的

8.0.0版本、2006年4月4日发布的9.0.0版本、2006年10月31日发布的9.5.2版本、2008年7月

22日发布的10.0.0版本、2010年3月10日发布的11.0.0版本、2011年2月15日发布的12.0.0版

本、2012年9月4日发布的13.0.0版本以及2006年10月25日发布的9.5.1版本即涉案版本等。

上述原告的公司注册登记材料、MDaemon软件的版权登记材料以及该系列软件的版本

发布材料均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

　　原告举证涉案软件光盘一张，其包装盒正面有突出的“alt-n technologies”、

“MDaemon?”字样，背面有突出的“MDaemon?”、“WorldClient”、“for

MDaemon?”字样及“www.altn.com”、“?Copyright Alt-N Technologies,Ltd”字样。上

述字样在光盘上也完整体现。播放该光盘，显示内容为“MDaemon全能邮件服务器

”，有“本程序受版权法及国际公约的保护⋯版权所有?⋯Alt-N Technologies,Ltd”等内

容的版权声明；播放中，提示将安装涉案MDaemon9.5.1软件。安装前的《最终用户许

可协议》载明原告对该软件授予用户非排他、不可转让的许可，供在单一计算机或多台

计算机上安装并执行单一软件实例，在不超过30天的一次性评估期后须向原告注册并激

活等内容；安装中要求填写注册信息，其中有“保留空白使用30天的全功能试用”内容

；安装完成后生成了一个30天试用注册码，显示成功安装涉案MDaemon9.5.1软件、评

估期还剩30天等内容。

　　Jerry Donald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签署的授权书载明：上海软众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软众公司）是原告在中国的独家授权总代理，在中国独家供应原告的

MDaemon邮件服务器等产品，授权有效期为2006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上述原告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书均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原告的官方网站（网址为

www.altn.com）标有MDaemon软件的售价信息，其中MDaemon专业版50个用户一年期

的许可使用的售价为760美元。案外人北京毕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软众公司

（乙方）于2012年12月17日签订《定货合同》，约定了乙方向甲方提供MDaemon邮件服

务器软件（含2年产品升级）1件（价格18万元）、Security For MDaemon软件（含2年产

品升级）1件（价格9万元）及光盘介质1件，甲方购买的是该软件产品的使用许可等事

项。上列甲方于2013年1月20日支付上述款项27万元，乙方于2013年2月1日对此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

　　Jerry Donald代表原告于2012年11月5日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原告授权国惠

公司代表原告对中国境内的侵犯原告知识产权等事项提起诉讼，授权范围包括提起诉讼

、签署起诉状、提交诉状、交纳案件受理费、调查取证、转委托等，授权期限自2012年

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上述授权材料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国惠公司于

2014年3月10日出具《委托书》，委托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陈燕燕律师、李媛

媛实习律师为本案的原告代理人，代理权限包括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以及代

为签署有关文书等。

　　二、被告及被控侵权行为等情况

　　被告长江公司于1985年3月成立，注册资金19,629.40万元，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长

江干线及其支流普通货船运输等，其网站域名为scsc.com.cn，网址为

www.scsc.com.cn，审核通过时间为2011年11月11日，备案/许可证号为沪ICP备

05009613号。

　　被告汇华公司于2000年4月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系统集成及

网络的“四技”服务等，其网站域名为viasp.com，网址为www.viasp.com，审核通过时

间为2009年12月30日，网站备案/许可证号为沪ICP备09070265号，网站服务器的IP地址

为117.135.144.127。

　　2013年6月28日，汇华公司（甲方）、长江公司（乙方）签订《网站维护邮箱服务

协议书》，约定：甲方在甲方的网络平台上帮助乙方建立企业邮箱系统以及网站的空间

提供和维护，承担乙方域名管理、网站维护邮箱的技术支持服务，乙方网站地址为

www.scsc.com.cn，服务期自2013年6月30日至2014年6月30日，乙方应付邮箱租用维护费

（总数量50个）1,500元（系一年费用）及网站空间租用和维护费2,000元；甲方拥有服

务器的所有权及向乙方提供的任何技术支持、服务所包含的资料、信箱、数据等的知识

产权；甲方向乙方提供邮件服务器空间的租赁，进行服务器和邮箱的日常维护，乙方通

过甲方提供的账号、口令自行管理服务器上的邮件虚拟空间。双方履行上述合同，长江

公司向汇华公司支付了网站维护服务费3,500元，汇华公司利用其网站服务器为长江公

司建立了网站及电子邮箱系统，为长江公司安装了邮件服务器软件。

　　2013年10月25日，国惠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其委托代

理人李俊于当日在该公证处操作该处计算机，主要操作过程及所得内容为：1、进入长

江公司的网站（www.scsc.com.cn），点击首页上的“公司邮箱”后进入邮箱登录界面

，页面网址为“http://scsc.com.cn:8000/”，界面上方有突出的“WorldClient”字样及圆



形图案，中间有“邮件地址”、“密码”输入栏，下方有“MDaemon/WorldClient

v9.5.1 ?2006 Alt-N Technologies.”字样。2、点击计算机桌面上的“开始”图标，在搜索

栏内输入“cmd”命令，显示“cmd.exe”窗口，输入“nslookup”命令，显示

“cmd.exe-nslookup”窗口，输入“set type=mx”、“scsc.com.cn”命令，显示“非权威

应答：scsc.com.cn Mx preference=10,mail exchanger= scsc.com.cn” 、“scsc.com.cn internet

address=117.135.144.127”等内容。3、点击计算机桌面上的“开始”图标，在搜索栏内

输入“cmd”命令，在显示的“cmd.exe”窗口输入“telnet scsc.com.cn 25”命令，显示

“Telnet scsc.com.cn”窗口，其中有“220 vision–x.net ESMTP MDaemon9.5.1”等内容。

在“cmd.exe”窗口输入“telnet scsc.com.cn 110”命令，显示“Telnet scsc.com.cn”窗口

，其中有“+OK vision–x.net POP MDaemon9.5.1”等内容。4、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 scsc.com.cn：1000”，进入邮箱登录界面，界面上方有突出的“WebAdmin”字

样及“for MDaemon?”字样和圆形图案，中间有“Email地址”、“密码”输入栏及

“语言”选项，下方有“WebAdmin v3.3.1?2001-2006 Alt-N Technologies”字样。上海市

长宁公证处对上述操作过程及所得内容进行了录像并截屏打印、光盘刻录，于2013年

10月31日出具（2013）沪长证经字第7274号公证书。

　　2013年12月2日，国惠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其委托代

理人李俊于当日在该处操作该处计算机，主要操作过程及所得内容为：1、进入长江公

司的网站（www.scsc.com.cn），点击首页上的“公司邮箱”后进入邮箱登录界面，页面

网址为“http://scsc.com.cn:8000/”，该界面有突出的“WorldClient”字样及圆形图案

，并有“MDaemon/WorldClient v9.5.1 ?2006 Alt-N Technologies.”字样。在界面的“邮件

地址”、“密码”栏内分别输入“test”后点击“登录”，显示登录失败。2、点击计算

机桌面上的“开始”图标，在搜索栏内输入“cmd”命令，显示“cmd.exe”窗口，输入

“nslookup”命令,显示“cmd.exe -nslookup”窗口，输入“set type=mx”、

“scsc.com.cn”命令，显示“非权威应答：scsc.com.cn Mx preference=10,mail exchanger=

scsc.com.cn”、 “scsc.com.cn internet address=117.135.144.127”等内容。3、点击计算机

桌面上的“开始”图标，在搜索栏内输入“cmd”命令，显示“cmd.exe”窗口，输入

“telnet scsc.com.cn 25”命令，显示“Telnet scsc.com.cn”窗口，其中有“220

vision–x.net ESMTP MDaemon 9.5.1”等内容。在上述“cmd.exe”窗口输入“telnet

scsc.com.cn 110”命令，显示“Telnet scsc.com.cn”窗口，其中有“+OK vision–x.net

POP MDaemon 9.5.1 ”等内容。4、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 scsc.com.cn：1000”后

进入邮箱登录界面，界面上方有突出的“WebAdmin”字样及“for MDaemon?”字样和

圆形图案，下方有“WebAdmin v3.3.1?2001-2006 Alt-N Technologies”字样。在界面的

“Email地址”、“密码”栏内分别输入“test”后点击“登录”，显示登录错误。上海

市徐汇公证处对上述操作过程及所得内容进行了录像并截屏打印、光盘刻录，于2013年

12月9日出具（2013）沪长证经字第8837号公证书。

　　审理中，本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勘验，进入长江公司的网站，点击页面上的“公

司邮箱”，显示“登录邮箱”窗口，网页标签中有“欢迎使用VIASP Mail”等内容，登

录界面与原告的涉案证据保全公证的登录界面不相同，输入用户名、密码并选择“IP安



全”选项后点击“登录”，进入邮箱系统首页，显示收件箱、发件箱等栏目，页面中间

有“Powered by VIASP WebMail?2009 VIASP.lnc沪ICP备09070265号”等内容。

　　审理中，原告申请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即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卸载盗版

MDaemon 9.5.1软件的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由原告举证的原告注册登记信息材料、原告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告对软众公司的授权书、原告对国惠公司的《授权委托书》、

国惠公司对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书》、部分MDaemon软件的版权登

记证明、MDaemon软件的版本发布材料、涉案软件光盘、《定货合同》及付款凭证与

发票、（2013）沪长证经字第7274号公证书、（2013）沪长证经字第8837号公证书、汇

华公司网站IP地址网页查询材料，由被告举证的被告注册登记信息材料、《网站维护邮

箱服务协议书》及付款凭证材料、原告网站的软件报价网页材料，本院勘验笔录等经庭

审质证的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

　　本案系涉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中国，故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律。依据原、被告

双方的诉辩意见，结合本案案情，本案纠纷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原告是否系本案适格的

诉讼主体；被告是否侵害了涉案软件著作权。

　　一、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

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

，受本法保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的软件

依照其开发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依照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

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条例保护。《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五条之1规定

，就享有本公约保护的作品而论，作者在作品起源国以外的本同盟成员国中享有各该国

法律现在给予和今后可能给予其国民的权利，以及本公约特别授予的权利。依据上述规

定，本院认为，由于原告是设立于美国的法人，中国与美国均为《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

术作品公约》的成员国，故原告对计算机软件享有的著作权受到我国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

外；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

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

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

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

，由于原告以作者身份就部分版本的MDaemon计算机软件在美国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

记，原告就包括涉案MDaemon9.5.1版本软件在内MDaemon系列各版本软件的发布材料

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原告举证的涉案MDaemon9.5.1版本软件光盘的包装盒、光盘

上均有署名原告、版权归属原告的信息，该软件在安装中也有署名原告、版权归属原告

的信息，被告举证的原告网站的网页材料上也有原告系MDaemon软件著作权人的相关



信息，在被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原告是包括涉案MDaemon9.5.1版本软

件在内的MDaemon系列软件的著作权人。

　　关于被告对涉案软件著作权及原告起诉、授权等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第一，原

告虽未举证涉案软件的版权登记材料，但版权成立并不以版权登记为前提，且同一软件

可以因升级、更新而有不同版本，故没有版权登记材料不足以影响对涉案软件著作权的

认定。同时，因软众公司系原告软件在中国的独家总代理商，故涉案软件光盘在中国复

制而成具有合理性，可作为证据。即使涉案软件光盘来自域外且因未办理公证、认证手

续等而不作为定案证据，本院也可依据其他证据作出原告系涉案软件著作权人的认定

，该光盘是否来自域外等因素亦不足以影响对涉案软件著作权的认定。第二，在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中，为加强对权利人的诉权保护，畅通诉讼渠道，凡经权利人明确授权代为

提起诉讼的律师，均可以权利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原告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对国惠公司作

出了相关授权，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由相关公证、认证材料证实，其代表原告作出的相

关授权合法有效。国惠公司依据所获得的授权，虽依法不能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提起诉讼

，但依法可以代表原告委托律师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亦可以代表原告调查收集证据。原

告的代理律师依据所获得的授权，依法可以代表原告签署诉状、提起诉讼。同时，本案

诉状落款中的印章印文虽与原告的名称不完全相同，但与原告办理了公证、认证材料中

的原告的印章印文相同，故不能认定原告起诉时使用的印章无效。因此，在被告没有充

分证据证明本次诉讼非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本案诉状中的签名是否为原告法

定代表人本人所签以及诉状无页码、无骑缝章、无提交受诉法院的名称、未办理公证认

证手续等均不足以影响本次起诉的有效性。原告的相关证据材料虽未作火漆加封、加盖

骑缝章、编写连续页码等处理，但无证据证明上述情形已足以影响到相关证据的真实性

。据上，本院认定，原告对涉案MDaemon9.5.1软件依法享有著作权，有权对侵权行为

提起诉讼，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关于原告并非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本案之诉

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等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二、关于被告是否构成侵权

　　当事人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在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

案件中，原告对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即使用了原告软件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考虑计算机

软件权利人对于终端用户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在客观上存在的较大取证困难等因素，不

苛求将原告的正版软件与侵权盗版软件构成实质性相同作为侵权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

，并可以允许原告通过计算机远程技术手段进行取证，如通过Telnet命令等通常的计算

机远程技术手段查询被控侵权网站的邮件服务器使用软件的情况。但由于通过计算机远

程技术手段得到的探测结果并不具有唯一的对应性、确定性，且未对相关软件进行实质

性相同的比对，故依据计算机远程技术手段取得的证据认定被告使用了盗版邮件服务器

软件，至少需要符合原告通过Telnet命令查询的结果表明被告网站的邮件服务器使用了

原告软件、被告网站的邮箱登录界面与原告软件的登录界面相同等情形。在上述情形同

时存在的情况下，如无相反证据，一般可以认定被告使用盗版软件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

性。如果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情形同时存在，且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的，则其指



控被告构成侵权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

　　本案中，依据原告证据即（2013）沪长证经字第7274号公证书及（2013）沪长证经

字第8837号公证书，被告长江公司网站的邮箱登录界面在网页地址为

“http://scsc.com.cn:8000”的情况下，该界面与涉案MDaemon 9.5.1软件的

“WorldClient”客户端登录界面相同，但在本地计算机上先后两次分别通过“telnet

scsc.com.cn.25”、“telnet scsc.com.cn.110”命令远程查询长江公司网站的邮件服务器的

发信、收信端口使用软件的情况时，查询到的是域名为“vision–x.net”的网站的邮件

服务器使用软件的情况，并未查询到长江公司或者汇华公司网站的邮件服务器使用软件

的情况，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域名为“vision–x.net”的网站与两被告存在关联。因此

，原告的证据仅在外观形式上反映了长江公司网站的邮箱登录界面与涉案软件的客户端

登录界面相同，但未能从计算机技术层面证明两被告使用软件的情况，其通过计算机远

程技术探测的结果与两被告没有关联。由于登录界面相同不能等同于使用的软件相同

，故相关界面在外观上相同的情形既不能证明长江公司使用涉案软件的待证事实具有高

度盖然性，也不导致举证责任的转移。据上，本院认定，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使

用了涉案软件。

　　综上所述，原告指控被告使用涉案软件的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能认定被告侵害了

原告的著作权，故应当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奥托恩姆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原告奥托恩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原告奥托恩姆科技有限公司在三十日内

，被告上海长江轮船公司、上海汇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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